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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什么是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郝敬宏

教师节快要到了，家长们又开始

犯了愁，给孩子的老师送什么礼物好

呢？作为一名教师，笔者也在思考这个

问题：什么是教师节送给老师最好的

礼物？

时下，在城区，在一些重点中小

学，教师节似乎变成了一种“谢师节”，

从各种各样的礼品到数额不等的购物

卡，送礼之风似乎是愈演愈烈，并大有

一种流行之势。于是，一些本不想这样

做的家长也开始担心别人送了自己不

送，孩子会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面

对家长的谢师“热情”，一些老师也有

些无奈：拒绝，似乎是不肯照顾学生，

显得有些不近人情；接受，心里又不是

那么坦然。于是，大多就半推半就、笑

而纳之。这种情况多了，有的教师也就

逐渐变得坦然起来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

现实：送礼的家长是少数，受礼的老师

也是少数，这些“少数”却给大多数的

家长增加了一分对教师的不信任，给

大多数老师蒙上了一层无法辩白的羞

辱。当大多数的家长带着这种不信任

来看教师节、当这种不信任情绪在社

会上迅速蔓延时，教师节不就成了一种

很有讽刺意义的节日了吗？在这一天，

我们一方面连篇累牍地为教师节歌功

颂德，一方面却暗暗地在心里憎恨着这

个教师节。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

么还有谁会来真正地尊重教师节？还有

谁会赞成让教师节继续设立下去？一个

社会如果因此而取消了教师节，那应是

对教师的一种莫大的嘲讽！

在此，笔者呼吁我们的一些老师，

应及时补补钙，在家长的礼物面前要

表现出中国文人的骨气；呼吁我们的

家长，要对教师充满信任，相信老师会

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孩子。还教师节一

分清白一分信任。

如果我们真想表达对教师的谢

意，发一个短信、送一束鲜花、寄一张

贺卡，就像我们新年来临时对亲朋好

友的祝福一样，虽不算“隆重”，却足可

以让尊师重教的温情温暖我们今年的

这个教师节。

□李宪廷

在济宁城区一些
酒店，笔者经常见有
20岁左右的青少年就
餐，点菜大手大脚，吃
后剩下很多，一走了
之，浪费很大，让人心
酸。

这种浪费行为，

说明了一些青少年爱
面子、搞攀比、讲排场
等不健康心理的存
在，同时也意味着道
德水准与文明素质上
的缺失。“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 缕 ，恒 念 物 力 维
艰。”勤俭节约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作为青少年，不管

生活条件多么优越，

都应该养成勤俭节约
的良好习惯。

其实，勤俭节约很
容易做到，只要多一份
细心、多一丝关注、多
一点行动就可以了。譬
如，及时关闭用电器，

节约用水，碗不剩米，

盘不剩菜，节约每一张
纸等等。

节俭就在你身边，

节俭就要从小事做起，

节俭就是举手之劳。节
俭是一种文明和美德，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青少年更应
该把节俭当成一种时
尚、一种习惯、一种精
神永远地继承和发扬
下去。

节俭，

从吃饭做起

□韩作德

中秋佳节和国庆
节临近，济宁交警部门
将加强城区道路交通
管理，重点整治电动
车、自行车不按车道行
驶、行人不走人行横道
线和翻越护栏等交通
违法行为。

我们在对交警部
门集中整治叫好的同
时，希望这种集中整治
行动不是暂时的，不仅

仅局限于两节期间，而
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下
去。如果只是集中整治
一段时间，等这阵风过
去之后，这些交通违法
行为将会死灰复燃，回
到整治前的状态。所
以，希望交警部门以这
次整治行动为契机，及
时总结经验教训，扬长
避短，形成长效机制，

真正给市民营造一个
持久的安全、有序、畅
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交通整治，

需要长效机制

运河时评

□王文亮

周日，笔者领着孙
女到人民公园游玩，人
流如织，十分热闹。水
中的金鱼灵活地游来
游去，引人驻足，成为
公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令人不快的是，有
人在公园门口买了纱
网在湖边捞鱼，装到缸

里、瓶里供孩子们玩。

更有甚者，竟有人偷偷
摸摸地用鱼钩钓鱼。他
蹲在有木道的湖边，将
一条两三米长带鱼钩
的线甩到湖里，由于金
鱼很多，不一会儿就能

钓上一条一尺来长的
大金鱼。金鱼是供大家
观赏的，他却偷偷钓去
据为己有，这种损人利
己的行为很不道德，很

不文明，应当受到谴
责。

公园是大家的，

文明点！

管线被挖“伤”了谁？
□侯凤宣

9月7日，《齐鲁晚报》今日运河刊

发独家调查，披露了济宁市因道路改

造地下管线常常被挖断的事实，并且

找到了“病根”，开出了“药方”。至此，

问题似乎可以画句号了。但想想断电

之苦、断水之急、断气之烦和电话打不

出之无奈，在追问“管道频频被挖断

‘病根’何在？”之后，我们还应该追问

一下：管线被挖“伤”了谁？

众所周知，城市地下管线因人而

铺，为人而设。因为有了自来水管，我们

省却了挑水之力；因为有了燃气管道，

我们减掉了灌气之劳；因为有了地下电

缆、光缆，城市生活才使人感到舒适惬

意、丰富多彩。无论什么管线一旦断掉，

立马会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继而令使用

者烦躁不安。而“频频挖断”，更让人大伤

脑筋。由此可见，地下管线畅通与否，不

但事关民生，而且直接影响用户的情

绪。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肇事者，还是

地下管线的管理者，都忽略了这一点。

地下管线“频频被挖断”之后，至今无人

无一次向市民道歉，便是明证。而这种

忽略，无疑又伤害了使用者的尊严。

从商业理论说，使用地下管线要付

费，用户就是“上帝”；从城市管理角度

说，地下管线属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市

民既是地下管线的使用者，更是公共资

源乃至城市的主人。当地下管线被挖断

之后，肇事者和地下管线的管理者，重

要的不仅仅是“抢修”，还应该就此带来

的生活不便和情绪困扰诚恳地向有关

市民道歉。这样做，不仅天经地义，而且

可以体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文明素养

及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同时，还

可以增强市民的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

画中有话

□刘军

近日笔者在济宁城区外出办事时

遇到前方堵车，发现不少群众正在围

观一出租车。原来是两名醉酒乘客发

酒疯，好端端地拒付车费，正与出租车

司机吵得不可开交，双方互不相让，几

乎要动起手来。多亏110警车及时赶

到，将当事双方带往派出所处理，道路

才恢复畅通。

近年来，“醉驾”行为可谓过街之

鼠，人人喊打，各地警方多次进行过大

范围的专项治理，正在进行的刑法修

订工作也酝酿设立危险驾驶罪。“醉

乘”行为虽更为普遍，但因社会危害性

相对较小，一直极少有人关注。现实生

活中，一些人酒后乘坐出租车时说胡

话、发酒疯、干扰驾驶甚至拒付车费、

殴打司机、破坏车辆的不法行为屡见

不鲜，在110报警台的涉出租车警情统

计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种种不法行

为既侵害了出租车司机的合法权益，

也扰乱了出租车公司的生产经营秩序

和社会的和谐生活秩序。

“醉乘”盛行，说明了普通公民个

人素质的低下，说明了酒德缺失、酒风

失范及传统不良酒文化的顽固和强

大，也说明了社会精神文明程度有待

提高。和“醉驾”一样，“醉乘”同样是社

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综合治理。我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明

确规定公民酒后实施寻衅滋事、故意

伤害等行为应付法律责任，公安机关

应依法加大对醉乘寻衅滋事、故意伤

害等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出租车公

司和政府主管部门也应有针对性地制

定一些对策和工作机制，切实保护出

租车司机的合法权益。

最重要的是，广大乘客要讲究社

会公德，做到文明饮酒，文明乘车，遵

纪守法。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减

少日益肆虐的“醉乘”现象。

对付“醉乘”，应有明确规定

市民论坛


